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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以经治国
”

对我国汉代

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

晋 文

汉武帝
“ 独尊儒术

” 之后
,

经学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强的整合作用
。

本文选择了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几个方面
,

即衣食住行
、

婚姻家庭
、

丧葬与祭祀
、

复仇与报恩
、

谦让之风与艺术生活等
,

指 出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皆体现了封建制

度的上下尊卑等级关系
,

并成为地主阶级巩 固统治的教化工具
。

一方面发挥了巩 固

汉王朝地主阶级统治的功能
,

另一 方面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亦起到了促

进作用
。

作者
:

晋文
,

男
, 1 9 5 8年生

,

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
。

以经治国
,

是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但迄今为止
,

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被社会学研

究者深入研究
。

其中一个突出问题
,

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影响
。

本文不揣浅陋
,

试就以

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

并向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和读者请教
。

一
、

衣
、

食
、

住
、

行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

人们的衣
、

食
、

住
、

行乃是其生存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

件
。

汉人当然也不例外
。

由于汉代是以经治国
,

汉代统治者就必然要借助经学来满足他们的

这一需要
,

这就不能不使人们的衣
、

食
、

住
、

行具有经学的浓厚色彩
。

先就衣说
,

自汉武帝
“ 独尊儒术

”
始它便受到经学的制约与影响

。

这表现在汉儒都根据

经学强调衣着服饰不是小事
,

而是一件关系着其统治能否得到
“ 上天 ” 承认的大事

。

如董仲

舒 曾论述说
: “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

王者必改正朔
,

易服色
,

制礼乐
,

一统于天下
。 ” ( 《春

秋繁露
·

三代改制质文》 ) 班固也说
: “ 王者始起

,

改正朔
,

易服色
,

殊徽号
,

异器械
,

别

衣服也
。 ”

( 《白虎通
·

三正》 ) 同时他们认为
:

衣着还直接反映着尊卑等级
,

若尊卑有序
,

则服制亦应有别
: “ 圣人所以制衣服何? 以为缔络蔽形

,

表德劝善
,

别尊卑也
。 ”

( 《白虎

通
·

衣裳》 ) 如盐铁会议
,

贤良就批评当时服制无别说
: “

夫罗纵文绣者
,

人君后妃之服
;

蚕绸嫌练者
,

婚姻之嘉饰也
。

… … 今富者褥绣罗纵
,

中者素娣冰锦
。

常民而被后妃之服
,

袭

人而居婚姻之饰
。 “

( 《盐铁论
.

散不足》 ) 汉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
,

史

载成帝
、

马太后
、

明帝
、

邓太后与献帝等人都曾下诏要求人们遵守服制
。

而在具体衣着上
,

东汉王朝更依照经学制定了冠服制度
,

据荀绰 《晋百官表注 》 记载
,

东汉官吏的服饰皆以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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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准
。

又袁宏 《后汉纪》 云 :“
(永平 )二年… … 天子依 《周官》
、

《礼记》
,

制度冠冕
、

衣裳
、

佩玉
、

乘舆
,

拟古式矣
。 ”

再以食方面看
,

汉人在饮食上一般都主张节俭
,

反对铺张
。

他们基子经学
,

认为民间那种
“
淆旅重叠

” , “
众物杂味

” 的大摆宴席
,

不仅是造成 当前食物不足的原因
,

也根本不符合

崇俭黝奢的古代礼制
,

所 以主张应恢复以往
“ 乡人饮酒

,

老者重豆
,

少者立食
,

一酱一肉
,

旅饮而已
” 的饮食制度

。

( 《盐铁论
·

散不足》 )目的当然还是要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
。

如东汉荀爽对此就明确指出
: “

今臣僧君服
,

下食上珍
,

所谓害于而家
,

凶于而国者也
。 ”

( 《后汉书
·

荀爽传》 ) 就统治者而言
,

他们为此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
。

一个突出事例
,

就

是在食物上强调所谓时节问题
,

即根据 《论语》 所载
“ 不时不食

” ,

强调所吃食物应适合其

生长时节
。

如元帝时
,

召信臣任少府
,

以太官于温室中
“
冬生葱韭菜菇

” , “ 此皆不时之物
”

而奏请罢止
。

(《后汉书
·

循吏传 ))) 安帝时
,

邓太后临朝称制
,

以 “
供荐新味

,

多非其节
” ,

下诏凡进献食物当
“
须时乃上

” ,

( 《后汉书
·

皇后纪 》 ) 等等
。

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
,

为

了表示养老
、

弘扬孝道
,

汉人还根据经学提倡要 尽 量 给 老人吃粥食肉
。

如 《后汉书
·

安帝

记》 : “
《月令》 `

仲秋养衰老
,

授几杖
,

行糜粥
。 ’

方今… … 虽有糜粥
,

糠批相半
,

长吏怠

事
,

莫有躬亲
,

甚违诏书养老之意
。

其务崇仁恕
,

娠护寡独
,

称联意焉
。 ”

再有
,

从出土的

汉画象石
、

画象砖
、

帛画及壁画中常见的宴饮图来看
,

其形式亦与 《礼记
·

曲礼》 “ 凡进食

之礼
,

左肴
,

右裁
。

食居人之左
,

羹居人之右
,

脍炙处外
,

酿酱处内
”
完全相似

。

说明汉代

的宴饮形式也曾受到经学的影响
。

在住的方面
,

同样也受到了经学的影响
,

不过资料较少
,

除了成帝
、

王太后禁奢侈的诏

书及讳书外
,

所能看到的
,

就只有武帝时东方朔
、

昭帝时贤良文学
、

元帝时翼奉
、

成帝时刘

向
、

东汉后期王符
、

仲长统等人的零星论述
。

而且
,

其论述也主要是以经学对当时的宫室过

制进行抨击
,

如王符 《潜夫论
·

浮侈 》 说
: “ 《易》 美

`

节以制度
,

不伤财
,

不害民
, … …

今京师贵戚
,

衣服
、

饮食
、

车舆
、

庐舍
,

皆过王制
,

偕上甚矣
。 ”

至于在行的方面
,

更是受到经学的影响
。

史称王莽
“
奏为男女异路之制

” ,

( 《汉书
·

王莽传》 ,

就显然是 由 《礼记
·

曲礼》 “ 男女不杂坐
,

不同摊枷
,

不同中栉
,

不亲授
”
发展而

来的
。

又据 《白虎通 》 记载
,

汉人乘车尚必须遵守其
“
车教之道

” ,

而这种
“
车教之道

”
实

际也是根据经学所规定的
。

所谓 “ 居车中
,

不内顾也
。

仰则观天
,

俯则察地
,

前闻和莺之声
,

旁见四方之远
,

此车教之道
。

《论语》 日 :
升车必正

,

执绥
,

车中不内顾
。 ”

不过
,

为了维

护尊卑等级制度
,

经学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交通工具上
。

例如反对车舆过制
,

用经义傅会

和制定车舆制度等
。

详可参见 《后汉书
.

舆服志》 ,

此不赘述
。

二
、

婚姻
、

家庭

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
,

婚姻
、

家庭是深受经学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

经学向来重视婚姻
,

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
,

婚姻实际是
“ 一种政治的行为

,

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

大 自己势力的 机会
。 ” ①所以在汉代

,

经学不仅从其 自然属性把它视为人之大伦
,

而且更由

其社会意义把它列为众礼之首
。

所谓
“ 《诗》始 《南风 》 , 《礼 》 本 《冠婚》

。 ”
( 《汉书

,

①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第 4卷
,

第74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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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衡传 》 ) 这也就决定了经学不可能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
,

而必然要将
“
财产多寡

,

门第
“

高低
”
作为最主要的条件

。

例如 《礼记
·

曲礼》 云
,

男女
“
非采币不交不亲

” ,

这便为男家

聘礼
、

女家嫁妆的财产婚姻提供了理论依据
。

汉人的结婚主要有
“ 议婚

” 、 “
婚仪

” 、 “
婚年

” 三项内容
。

而这三项内容的具体规定

都完全采用了经学的模式
。

汉人的议婚一般是经
“
媒灼之言

” ,

由父母议定
。

怕虎通
·

嫁

娶 》 曾明确解释说
: “

男不 自专娶
,

女不自专嫁
,

必由父母须媒约何 ? 远耻防淫佚也
。

《诗》

云
: `

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 ’

又 日
: `

娶妻如之何 ? 匪媒不得
。 ’ ”

汉人的婚仪也几乎与嘉礼所谓六礼
,

即 “
纳采

” 、 “ 间名
” 、 “

纳吉
” 、 “

纳征
” 、 “

请

期
” 、 “

亲迎
” ,

完全相同
。

史载王太后为平帝娶妻王莽之女
,

便下诏光禄大夫刘散等杂定

婚仪
,

并规定百官家属应
“
皆以礼娶

。 ”
( 《汉书

·

平帝纪 》 ) 而 《白虎通
·

嫁娶》 也将上

述六礼作为婚仪的程式照抄下来
。

当然
,

所谓六礼一般人家不可能完全照办
,

但它在汉代被

作为婚仪的模式却是毫无疑义的
。

汉人的婚年一般是男以二十始婚
,

女以十五始嫁
。

如 《汉书
·

惠帝纪》 载
: “

女子年十

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

五算
。 ” 又 《后汉书

·

循吏传》 云
,

任延使
“
男年二十至五十

,

女年

十五至四十
,

皆以年齿相配
” 。

这种婚年同样也与经学的 模 式 相 吻合
。

例如 《礼内则》
、

《春秋谷梁传》 中便有男二十而娶
、

女十五而嫁的说法
。

诚然
,

汉代经学还有主张男子三十

而娶
、

女子二十而嫁的
。

但是这与汉人的实际婚年并不相符
,

而且也并不排斥前者
。

因此
,

在 《白虎通
·

嫁娶》 中
,

这两种说法便同时并列
。

以上是结婚
,

现在再从离婚来看
,

汉人离婚的具体原则有
“ 七去” 、 “ 三不去 ” ,

主要

是针对妇女的
,

它突 出地反映了汉代婚姻压迫妇女
、

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
。 “ 七去” 就

是丈夫对妻子可以解除婚姻的七种条件
, “ 三不去

”
则是丈夫对妻子不能离婚的三种条件

,

这些离婚原则实际上也完全是经学的模式
。

如 《大戴礼记
·

本命》 称
: “ 妇有七去

:

不顺父

母去
,

无子去
,

淫去
,

妒去
,

有恶疾去
,

多言去
,

盗窃去
, … … 妇有三不去

:

有所取
、

无所

归不去
,

与更三年丧不去
,

前贫贱
、

后富贵不去
。 ”

事实也是如此
。

《汉书
·

王吉传》 记载
’

王吉之妻因
“
窃枣

”
为王吉所离弃

,

即可谓 “ 七去
”
中的一个典型 ; 而 《后汉书

·

宋弘传》

记载
,

宋弘 以
“
糟糠之妻不下堂

”
拒娶湖阳公主

,

则堪称
“ 三不去” 的一个显例

。

汉代的离婚主要是男子的权利
,

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

班昭《女诫 》称
: “ 《礼 》 ,

夫有再

娶之义
,

妇无二适之文
,

故曰夫者天也
,

天固不可逃
,

夫固不可离也
。 ” 因此

,

丈夫即使行

为不端
,

妻子也不得要求离婚
。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

妻子也可以和丈夫

离婚
:

一是丈夫悖逆人伦
,

二是丈夫杀妻父母
,

三是丈夫废绝纲纪
。

然而这些特殊规定也仍

然是经学的原则
。

因为经学强调在
“
义

” 、 “
亲

” 不可两全时
,

应 “ 大义灭亲
” ,

而上述情

况则完全违背了纲常伦理
,

已经到了义
、

亲不可两全的地步
。

所谓
“
悖逆人伦

,

杀妻父母
,

废绝纲纪
,

乱之大者也
,

义绝乃得去也
。 ” ( 《白虎通

·

嫁娶 》 ) 所 以
,

这种妻子可以和丈

夫离婚的特殊规定也还是与经学相吻合的
。

家庭也是汉代经学特别重视的一个主题
,

因为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

它有着复杂的社会

关系
,

治家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统治
。

《礼记
·

大学》 明确提出其治理天下的步

骤是 “
修身

” 、 “
齐家

” 、 “
治国

” 、 “
平天下

” ,

目的即在于通过在家庭中维护封建宗法

关系
,

保证纲常伦理在整个国家的统治地位
。

所以
,

汉代经学对家庭中的各种关系都一一从

理论上作出了规定
。

而鲜明特点就是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纲
” 。

它突出表现了维护家长权威
、



压迫妇女以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功效
,

因而它也必然要为汉代统治者所赞赏和采纳
。

史载东

汉王朝便据此规定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
。

诸如
: “ 父子者何谓也? 父者

,

矩也
,

以法度教子
;

子者
,

华擎无己也
。

故 《孝经 》 曰
: `

父有争子
,

则身不陷 于 不义
。 ’ ”

此 为 父子关系
。

“
夫妇者何谓也 ? 夫者

,

扶也
,

以道扶接也 ; 妇者
,

服也
,

以礼屈服
,

《昏礼》 曰 ; `

夫亲

脱妇之缨
。 ’ ” 此为夫妻关系

。 “ 《礼
.

亲属记》 : `

男子先生称兄
,

后生称弟
。 ’ … … 谓

之兄弟何 ? 兄者
,

况也
,

况父法也 ; 弟者
,

佛也
,

心顺于笃也
。 ” 此为兄弟关系

。 “
女子先

生称姊
,

后生称妹
。

… … 姊尊妹卑
,

其礼异也
。 ”

此为姊妹关系
。 “

诸父兄弟
,

父之纪也
,

以其有亲恩连也
,

· ·

…旧 内亲也
。 ” 此为伯侄

、

叔侄关系
。 “ 谓之舅姑何 ? 舅者

,

旧也 ;
姑

者
,

古也
。

旧古之者
,

老人之称也
。 ” 此为舅甥

、

姑侄关系
。 “

称夫之父母谓之舅姑何? 尊

如父而非父者
,

舅也
, 亲如母而非母者

,

姑也
。

故称夫之父母为舅姑也
。 ” 此为婆 (公 ) 媳

关系
。

( 《白虎通
·

三纲六纪 》 ) 又 《白虎通
·

嫁娶》 说
: “

女者
,

如也
,

从如人也
。

在家

从父母
,

既嫁从夫
,

夫没从子
。

《传》 日
: `

妇人有三从之义
。 ’ ” 这又具体规定了父女

、

母女
、

夫妻与母子关系
。

可见
,

汉代家庭中的各种关系都已用经学加以规定了
。

当然
,

这些规定与实际生活还有着很大距离
。

从有关记载看
,

由于经学的统治地位才开

始确立
,

它在两汉时期也确实没有彻底改变原已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
,

乃至生活中还遭到传

统观念的顽强抵抗
。

例如对班昭 《女诫 》 论三从四德
,

时称才女的曹丰生 (班昭丈夫之妹 )

便公然表示反对
,

著
“
书以难之

” 。

( 《后汉书
.

列女传 》 ) 但是总的来看
,

上述规定毕竟

是一种新的对稳固统治更为有利的家庭关系
,

这并不是已经落后的传统观念所能抗衡的
。

因

此
,

在汉王朝的大力推动下
,

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已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遵循
,

即以婆媳关系

为例说
,

我们从史不绝书的大量记载中便可 以得到印证
。

例如
:

姜诗… … 母杆饮江水
,

水去

舍六七里
,

妻尝沂流而汲
。

后值风不时得还
,

母渴
,

诗责而谴之
。 ” ( 《后汉书

·

列女传》 )
“ 鲍永… … 事后母至孝

,

妻尝于母前叱狗
,

而永即去之
。 ”

( 《后汉书
·

鲍永传》 )
“
沛郡

周郁… … 骄淫轻躁
,

多行无礼
。

郁父谓 (其妻 ) 阿曰
: `

新妇贤者女
,

当以道匡夫
。

郁之不

改
,

新妇过也
。 ’

阿拜而受命
。 ” ( 《后汉书

.

列女传》 ) 这不正是 《白虎通》 所谓
“
尊

”

“ 亲 ” 舅姑
、

《女诫 》 所谓 “ 曲从
” 舅姑的真实写照吗 ? 贾谊 曾指 出 秦俗 珍灭伦理

,

以致
“ 抱哺其子

,

与公饼据
,

妇姑不相说
,

则反唇而相稽
” ,

并至今
“ 犹尚未改

” 。

( 《汉书
·

贾谊传 》 )然而就在此后百余年间
,

汉人的婆媳关系便已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化
,

足见经学的

影响之大
。

此外
,

为了确保封建宗法关系的延续
,

汉代家庭中的继承制度与滕妾制度也都受到了经

学的影响
。

因篇幅所限
,

不再
-

一一论述
。

三
、

丧葬
、

祭祀

汉人的丧葬
、

祭祀是深受经学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汉代 自
“
独尊儒术

” ,

经学即力

图将丧葬
、

祭祀完全纳入 自己的轨道之中
。

这主要是由于在其整个统治活动中丧葬
、

祭祀具

有特殊意义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所有宗法关系在它们之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 而且经学本身

也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
,

因而它不能不特别瞩 目于丧葬
、

祭祀活动
。

当然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经学所推崇的古代礼制已不可能被完全采用
。

但尽管如此
,

其影响之大仍然是相当惊人的
。

仅就丧葬而言
,

在葬礼制度上
,

汉代的所谓
“
敛

” 、 “
殡

” 、 “
葬

” 的有关规定
,

便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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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是经学礼制的一 种具体运行
。

(《后汉书
`

礼仪志》 )再如行丧制度
,

汉人一般也将经

学规定的
“ 五服 ” ,

即斩衰
、

齐衰
、

大功
、

小功
、

细麻
,

作为持服的根据
。

他们或为父母行

服
,

或为祖父母
、

伯叔父母
、

兄弟姊妹行服
,

几乎鲜有例外者
。

这说明尽管前人曾有所谓
“ 汉

代丧服无定制
” ①的结论

,

但实际上除了国家有特别 规定予以干预外
,

上述
“

五服
”

制度仍然

是当时人们行丧的主要依据
。

至于丧葬风俗
,

则更为典型
。

当时所存在的两种相反的丧葬风俗

都将经学作为 自身的依据
。

这两种风俗就是薄葬和厚葬
。

前者如夏侯胜
,

死前遗救
“

衣周于身
,

棺周于衣
,

勿随俗动吾家
,

种柏
,

作祠堂
” ( 《汉书

,

夏侯胜传》 ) 其根据是《易》
、

《礼》
、

《论语 》 等
。

如明帝诏禁厚葬即声称
: “

昔曾
、

阂奉亲
,

竭欢致养
;
仲尼葬子

,

有棺无撑
” 。

( 《后汉书
·

明帝纪 》 ) 王符也说
: “

古者墓而不坟
,

中世坟而不崇
。

仲尼丧母
,

家高四尺
,

遇雨而崩
,

弟子请修之
,

夫子泣日
: `

古不修墓
。 , ”

( 《后汉书
·

王符传》 ) 后者如原涉
,

为父修墓
“
乃大治起家舍

,

周阁重门 ” ,

( 《汉书
·

游侠传》 ) 根据则是 《孝经 》
。

例如盐

铁会议贤良指 出
: “

今生不能致其爱敬
,

死以奢侈相高
,

虽无哀戚之心
,

而厚葬重币者则称

以为孝
,

显名立于世
,

光荣著于俗
。

故黎民相慕 效
,

至于 发 屋 卖业
。 ”

( 《盐铁论
·

散不

足》 ) 可见
,

其薄葬也好
,

厚葬也好
,

在理论上也都是以经学为依据的
。

汉代盛行祭祀
,

不仅统治者曾频繁祭祀天地
、

祖宗
、

山川
、

诸神
:

而且在劳动人民中间

也有为数众多的杂祀
。

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种种寄托
,

另一方面更表明

了汉代统治者对于神权的依赖和重视
。

正如班固所指出的
: “ 《洪范》 八政

,

三日祀
。

祀者
,

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 ”

( 《汉书
·

郊祀志》 ) 因此
,

要想保证其祭祀活动更具有权威性
,

在
“
独尊儒术

” 的前提下
,

统治者即必须从经学中去寻找根据
。

也就是说
,

为了能证明其合

理性
,

上述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还必须建立在经学的基础上
。

例如关于祭祀的意义和必要性
,

王充就曾根据经学提出
。 “ 王者父事天

,

母事地
,

推人事父母之事
,

故亦有祭天地之祀
。

山

川 以下
,

报功之义也
。

缘生人有功得赏
,

鬼神有功亦祀之
。 ”

( 《论衡
·

祭意》 ) 又 《春秋

繁露
·

王道》 说
: “ 《春秋》 立义

,

天子祭天地
,

诸侯祭社樱
,

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
。 ” 也

同样是用经学来规定当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制度
。

此外
,

在祭祀的名称
、

形式
、

内容和程序

上
,

它们也必须符合经学的有关论述
。

如东汉祭天的
“
封禅

” ,

史载光武帝就是以 《虞书》
、

《河》
、

《洛》 徽言作为依据
。

( 《后汉书
·

祭祀志》 ) 同样
,

其祭地的所谓
“
社援

”
也有

经学的依据
,

如 《白虎通
.

社翟 》 : “ 王者所 以有社视何 ? 为天下求福报功
。 ·

一 《尚书》

曰 : `

乃社于新
。 ’

《孝经》 日 : `

保其社视
,

而和其民人
,

盖诸侯之孝也
。 ’ ” 反之 ,

凡

经学没有论述的祭祀
,

则皆视为
“ 淫祀

” 而斥之
。

四
、

复仇与报恩

汉代复仇
、

报恩的风气很盛
。

仅见于文献记载的
,

便堪称是社会的突出问题
,

以复仇而

言
,

当时既有为国君
、

父母和 自己报仇的
,

又有为子女
、

兄弟和亲戚报仇的
,

还有为朋友
、

主人报仇的
。

而报恩则有报养育之恩者
,

报托孤之恩者
,

报师门之恩者
,

报选举之恩者
,

报

解狱之恩者
,

等等
。

汉代复仇
、

报恩的盛行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诸如历史传统与社会政治
、

经济因素都曾起

① 参见赵翼
; 《 咳涂丛考》 卷一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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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角
。

但是最直接的
,
还是由子其舆论的导向

,

即得到了经学的鼓励和支持
。

例如在

复仇问题上
,

经学便给予充分肯定
。

《礼记
·

曲礼》 明确规定说
: “

父之仇
,

弗与共戴天
。

兄弟之仇
,

不反兵
。

交游之仇
,

不同国
。 ”

类似规定还可以见于 《大戴礼记
·

曾子制言》
、

《周礼
·

地官
·

调人》 等记载中
。

不过
,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 《春秋公羊传》 ,

它对复仇的态

度尤为强烈
。

如定公四年称
: “ 父不受沫

,

子复仇可也
。

父受诛
,

子复仇
,

推刃之道也
。 ”

隐公十一年说
: “ 君狱

,

臣不讨贼
,

非臣也
。

子不复仇
,

非子也
。 ” 又庄公四年提出

: “
九

世犹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也 ! ”
另外对 《春秋》 庄公九年所载 t’/ 又月庚申

,

及齐师战于乾

时
,

我师败绩
” ,

它也发微说
: “

此其言败何? 伐败也
。

易为伐败? 复仇也
。 ” 以致于强调

“ 《春秋》 无义战
” 的 《公羊》 学竟把复仇作为其例外

,

提出春秋虽战争频仍
, “ 而复仇者

有二焉
。 ”

( 《春秋繁露
.

竹林 》 )可见
,

在关于复仇的问题上
, 《公羊传》 不但对复仇 已完

全予以肯定
,

而且也不容置疑地论证了它的合理性
。

因此
,

这对子人们的复仇欲望无疑会起

着强烈的扇动作用
。

史载西汉末年周党因读 《春秋 》 对乡佐复仇
,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

“ 周党… … 至长安游学
。

初
,

乡佐尝众中辱党
,

党久怀之
。

后读 《春秋 》 ,

闻复仇之义
,

便

辍讲而还
,

与乡佐相闻
,

期克斗曰
。 ”

( 《后汉书
·

逸民传》 ) 这也正是汉代复仇为什么会

受到称誉的原因所在
。

同样
,

对报恩间题
,

经学也充分肯定了它的合理性
。

其论述主要集中在 《诗》和 《论语》

这两部经典中
。

前者曾提出
“ 无德不报

” 的主张
,

并对何 以应报父母之恩作出了形象描述
,

即所谓
“
父兮生我

,

母兮鞠我
。

柑我畜我
,

长我育我
,

顾我复我
,

出入腹我
。

欲报之德
,

昊

天周极
”

( 《诗经
·

小雅
·

寥我》 ) 后者则 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孔子关于
“ 以德报德

” 的见解

( 《论语
·

宪问》 ) 因此
,

在经学对这些论述的解释和倡导下
,

汉代也就层出不穷地产生了

各种报恩活动
。

例如灵帝即位
,

陈蕃因辅弼先帝被窦太后封为高阳乡侯
,

其诏书中便特别强

调说
: “

盖褒功以劝善
,

表义以厉俗
, `

无德 不 报
, ,

《大 雅》 所叹
。 ”

( 《汉书
·

张汤

传》 ) 可见
,

汉代报恩的盛行也是由于经学的肯定和鼓励
。

经学对复仇
、

报恩的鼓励是基于维护
“
孝道

,, ,

及维护 由此所衍生的各种伦理关系
。

但

它们毕竟是无视国家权威的行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不加限制的复仇
、

报恩无异于
“
专杀

”

和 “ 私恩 ” 。

特别是 《公羊》 学
,

它对复仇的强烈支持实际是主张
“
亲亲

” 原则应具有其绝

对性
,

即要求
“ 忠 ”

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服从于
“
孝

” ,

这显然也不符合统治者由孝劝忠的

最终 目的
。

所 以
,

在关于复仇与报恩的问题上
,

经学还必须予以某些限制
。

例如 《周礼
·

春

官
·

朝士》 提出报仇者应
“
书于士

” ,

实际就是规定要向官府通报
,

对复仇予以一定限制
。

另外
,

从 《大戴礼记 》
、

《周礼》 对复仇不同义务的规定
,

以及孔子所说
“
伯夷

、

叔齐不念

旧恶
,

怨是用希
” ,

( 《论语
·

公冶长》 )
“ 以直报怨

”
( 《论语

·

宪问》 ) 看
,

这些也都

表明经学并不是绝对地主张复仇
。

正因为如此
,

汉王朝在法律上一般对复仇都予以禁止
,

同

时为了维护君权的神圣还反复强调其
“
尊尊

” 的 目 的性
,

并以 《左传》 所 谓
“ 大义灭亲

”

( 《左传
·

隐公四年 》 ) 来抗衡 《公 羊》 学
。

①如哀帝即公开声称
: “

汉家之制
,

推亲亲以

显尊尊
。 ”

( 《汉书
·

哀帝纪》 ) 这种做法既表明了汉王朝推崇孝道的目的何在
,

同时也表

现 出汉代今古文学在理论上的分野和对立
。

正如日本学者 日原利国先生所说
: “ 《公羊传》

① 例如在关于
“

首匿
”

的间题上
,

汉王朝便明确规定
:
凡属

“

谋反
”

等重罪皆不得
“

首匿
” ,

否则将严厉制裁
。

详
细内容请参看拙文

: 《 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 ,

载 《 江海学刊 》 19 91 年第 3期
。



的
`

父不受诛
,

子复仇可也 , 是不见子其他经传里的主张
。

同祥是春秋学
,

然而 《左氏传》

学派则是站在
`

大义灭亲
’
的立场上

,

持完全相反的见解
: `

君 讨 臣
,

谁 敢 仇之 ? 君命天

也
。 , ” ①这恐怕也就是从西汉后期 《左传》 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

而 《公 羊传》 却开始

受到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

至于报恩
,

尽管在经籍中还找不到有关 限制它的直接论述
,

但从孔子说
: “ 君子周而不

比 ”
( 《论语

·

为政》 ) 看
,

似乎 也并不是对各种报恩都不加限制
。

况且
,

就它与复仇的关

系而言
,

二者被作为酬偿他人给予利害的特殊方式
,

向来都相反相成
,

缺一不可
。

而既然复

仇要受到某些限制
,

那么报恩也势必会受到某些限制
。

事实也是如此
。

汉代屡兴大狱
、

穷治

朋党
,

便也含有限制甚至打击私恩的意图
。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

这恰恰又从反面说明了报

恩的合理性
,

更加鼓励了人们当时对于私恩的树立
。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
,

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限制
,

汉代复仇
、

报恩的基本理论
,

尤其 《公

羊》 学的复仇说
,

仍然是汉王朝极力倡导和肯定的
。

例如在 《白虎通
.

诛伐》 中
,

汉王朝便

完全采纳了 《公羊》 学的复仇理论
。

这种矛盾现象既反映出统治者对于复仇的矛盾心理
,

即

所谓
“
不许复仇

,

则伤孝子之心
,

而乖先王之训 ;许复仇
,

人将倚法专杀
,

无以禁止其端矣
” ;

( 《旧唐书
·

刑法志 》 )同时也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理顺忠孝之间的关系
,

结果就难免要造成

理论上的混乱和矛盾
。

五
、

谦让之风

汉代的谦让之风非常盛行
。

人们在思想上都推崇谦让
,

不仅把它视为高尚的美德
,

更把

它看作是礼乐教化
。

如班昭即声称
: “

谦让之风
,

德莫大焉
,

故 典 坟 述美
,

神抵降福
。 ”

( 《后汉书
·

列女传》 ) 又班固说
: “

揖让而天下治者
,

礼乐之谓也
。 ”

(《汉书
·

礼乐志 }})

因而在生活中谦让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

不言而喻
,

汉代盛行谦让也与经学有着直接关系
。

因为经学对谦让本身就极为推崇
。

例

如对尧
、

舜
、

禹的所谓
“
禅让

” ,

经学曾一再赞颂
。

孔子还将泰伯让贤赞叹为
“
至德

” ,

称
“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 已矣

。

三 以天下让
,

民无得而称焉
”

( 《论语
·

泰伯》 ) 乃至他把能否

礼让看作为如何对待礼的标准
,

提出
“
能以礼让为国乎 ? 何有

”
( 《论语

.

里仁》 ) 的主张
。

所以
,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
,

汉人一般都推崇谦让
。

汉代的谦让范围相当广泛
,

举凡对他人的忍让
、

恭顺和对名利的推让都可以被称为
“
谦

让 ” 。

其范围虽然广泛
,

实际归纳起来
,

主要分为两类
: 一类可称之为

“ 驯让 ” ,

一类可称

之为
“
推让

” 。

一
、

驯让
,

就是驯服退让
,

主要是指臣对君
、

子对父
、

妻对夫与下对上
,

即居于各种支

配关系中的被支配者对其支配者的恭敬顺让
、

忍辱归善
。

用汉人当时的话说
,

就是要
“
谦让

恭敬
,

先人后己
,

有善莫名
,

有恶莫辞
,

忍辱含垢
,

常若畏惧
” ( 《后汉书

·

列女传》 ) 这

种驯让实际也不过是汉代纲常伦理的一种具体表现而 已
。

例如
, 《汉书

·

孔光传》 载
: “

(光 )

典枢机… …不希指苟合 ; 如或不从
,

不敢强谏争
,

·

一时有所言
,

辄削草稿
,

以为章主之过
,

以奸忠直
,

人臣大罪也
。 ”

这就是所谓 臣对君的驯让
。

又《后汉书
·

刘平传》载
: “

薛包… …

① 《 复仇论》 ,

载 《 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 ,

中华书局 1986年 1 1月版
.



(其 )父娶后妻而憎包
,

分出之
,

包一不得己
,
庐于舍外

,

旦入而洒扫
,

父怒
,

又逐之
。

乃

庐于里门
,

昏晨不废
。 ”

这是所谓子对父的驯让
。

《后汉书
·

逸民传》 载
: “

梁鸿… …为人

赁春
。

每归
,

妻为具食
,

不敢于鸿前仰视
,

举案齐眉
。 ”

这是所谓妻对夫的驯让
。

《书钞 》卷

五 一 引 谢承 《后汉书》 载
: “ 郑弘… …为太尉

,

举将第五伦为司空
,

班次在下
。

每正朔朝

见
,

弘必 曲躬 自卑
。 ” 这又是所谓故吏对举主的驯让

,

等等
。

二
、

推让
,

就是对名利的推辞或转让
,

也就是经学所赞美的让国
、

让位之类
。

这种推让在

统治者中当时非常盛行
。

见诸历史记载的便有卫青代子让封侯
,

韦玄成
、

刘恺让爵于兄
,

耿

国
、

邓彪让爵于弟
,

桓郁
、

丁鸿欲让国于兄弟等事例
。

而且不仅让封国
,

还有推让财产甚至

察举功名者
。

如原涉
“ 父 (任南阳太守 ) 死让还南阳膊送

” ,

王商
“ 父莞

, … … 推财以分异

母诸弟
” ,

宋弘
“
封构邑侯

,

所得租奉分赡九族
” ,

张堪
“ 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 ,

种

骨
“
父卒

,

篙悉以 (父财三千万 ) 贩邮宗族及邑里之贫者
” ; 鲁恭以弟年小

, “
欲先就其名

,

托疾不仕
。

… … (弟 ) 王举方正
,

恭始为郡吏
” , ①刘矩

“ 以父叔辽未得仕进
,

遂 绝州郡之

命
” ,

( 《后汉书
·

循吏传 》 ) 陈重
“ 少与同郡雷义为友

, … …太守张云举重孝廉
,

重 以让

义
,

前后十余通记
” ( 《后汉书

·

独行传 》 ) 可见其推让的盛行
。

汉代谦让之风的盛行
,

集中体现了经学关于推广教化
、

揖让而治的德治主张
,

也反映出

汉代统治者在进行残酷压迫的同时对于怀柔政策的重视
。

其目的就是要借此来培养服从统治

秩序的驯服工具
,

用纲常伦理观念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并腐蚀他们的反抗意志
。

诚如孔子所说
“
道之 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 ” ( 《论语

·

为政》 ) 因此
,

这不仅比较有效地巩固了

汉王朝的统治
,

而且也表明了汉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及其统治政策的进一步完备
。

不过
,

能否完全消饵人民的反抗并不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 ; 只要还有压迫存在
,

反抗便

不可避免
。

别的不说
,

儿乎贯穿于整个两汉时期的农 民起义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

另一方面
,

汉代的谦让之风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弄虚作假问题
。

因为在统治者的极力

表彰下
,

人们只要能获得谦让的美名
,

便可以得到舆论的称赞并得到察举等优待和名利
,

所

以不少人都不择手段
。

他们
“
务欲绝出流辈

,

以成卓特之行
” , ②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

许武

即是一例
。

《后汉书
·

循吏传 》 云 : “
(许 ) 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凛

。

武 以二弟晏
、

普未显
,

欲令成名
,

乃… … 共割财产以为分
,

武自取肥田广宅奴脾强者
,

二弟所得并恶劣少
,

乡人皆

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
,

晏等以此并得选举
。

武乃 … … (以 ) 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
,

一

无所 留
。

于是翁然远近称之
。 ”

所 以
,

就连汉人当时都批评这种所谓
“
谦让

”
是

“
饰伪

” ,

后人也评击它说
“
不自知其非也

” 。

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免要限 制和抵消它的作用的发挥
。

六
、

艺术生活

汉代的艺术大致有音乐
、

舞蹈
、

美术与杂技等等形式
。

但是无论音乐
、

舞蹈
,

还是美术
、

杂技
,

它们在
“ 独尊儒术

” 后
,

除了满足人们的艺术享受
,

都成了传播经学
、

宣传教化的重

要工具
。

就拿美术来说
:

它的题材固然广泛
,

但也不外乎神仙鬼怪
、

明王圣贤
、

忠臣孝子与

义士烈女之类
, 《汉宫典职》 称

: “ 明光殿省中
,

皆以胡粉涂殿
,

紫青界之
,

画古烈士重行

① 以上皆见 《 汉书 》 、 《 后汉书 》 各本传
。

② 参见 《廿二史札记 》 卷五 《东汉尚名节》 。

⑧ 参见 《风俗通
·

过誉》 、

《 诀通鉴论 》 卷七
、

《廿二史札记 》 卷五 《东汉尚名节》 。



朽赞
。 ”

就是一例
。

又 《后汉书
·

蔡琶传》 云
:“

光和元年
,

遂置鸿都门学
,

画孔子及七十
一

二弟 子象
。 ”
赵明诚 《司隶校尉鲁峻碑》 说

: “

焦氏山北金乡山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家
,

家前有石

祠
,

四壁皆青石
,

隐起 自书契 以来忠臣孝子贞妇
、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
,

边皆刻石记之
。 ” 而

日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向人民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
。

所 以
,

王延寿撰

《鲁灵光殿赋》 ,

便以
“

恶以戒世
,

善以示后
”
来总结汉代美术为什么要选择以上题材

。

这一方

面反映出汉代统治者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和引导
,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学的影响之大
。

从音乐方面更是如此
。

从有关记载来看
,

在经学的影响下
,

统治者当时已把它完全视为

宣传教化的工具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音乐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

它既可以感化人心
、

培

养人的道德品质
,

又可以节制人的欲望
、

培养美好
、

高尚的情操
,

还可以振奋人的精神
、

培

养刚毅
、

谦让
、

仁义的性格
; 乃是移风易俗的重要途径

。

如成帝时
,

刘向上书说
: “ 宜兴辟雍

,

设库序
,

陈礼乐
,

隆雅烦之声
,

盛揖让之容
,

以风化天下
。

如此不治者
,

未之有也
。 ”

(《汉

书
,

礼乐志》 ) 所以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
,

他们当时都重视音乐
,

并且在统治 中也都曾力图
,

) 把它付诸实践
。

史载韩延寿为太守
, “

春秋乡射
,

陈钟鼓管弦
” ; ( 《汉书

·

韩延寿传》 )

_ 明帝幸南阳
, “ 召校官弟子作雅乐

,

奏 《鹿鸣》 ” ; ( 《后汉书
·

明帝纪》 ) 鲍德任太守
,

于郡学
“
备沮豆敝冕

,

行礼奏乐
” 。

( 《后汉书
·

鲍德传 》 ) 就是 比较典型的事例
,

也说明

他们确已把音乐视为宣传教化的工具
。

再有
,

汉代音乐本身也 已经被彻底经学化了
。

汉代音乐与先秦基本相同
,

还是五声
、

八

音
、

十二律的体系
。

五声是指我国传统的五个基本调式
,

即宫
、

商
、

角
、

征
、

羽 ; 八音是指

八种演奏乐器
,

即金
、

石
、

丝
、

竹
、

抱
、

土
、

革
、

木 , 十二律则是指十二音阶
,

即七个 自然

音阶
,

再加上五个半音阶
。

这些本来只是音乐的基础知识
,

但是在当时却被经学一一予以傅

会
。

如五声比附于五行
: “ 五声者何谓也? 宫

、

商
、

角
、

征
、

羽
。

土谓宫
,

金谓商
,

木谓角
,

火谓征
,

水谓羽
。 ” ( 《白虎通

·

礼乐》 ) 八音比象于八卦
: “

八音 者 何 谓 也 ? 《乐记》

曰
: `

土 日埙
,

竹日管
,

皮日鼓
,

抱日笙
,

丝 曰弦
,

石 日磐
,

金日钟
,

木日祝敌
, 。

此谓八

音也
。

法 《易》 八卦也
。 ” ( 《白虎通

·

礼乐》 ) 十二律则与十二月相比配
。

甚至它们还被
、

傅会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各种政策
。

所谓 “ 唱和有象
” ,

( 《汉书
·

礼乐志》 ) 就是

对于它的一个概括总结
。

另外
,

在关于音乐欣赏的内容上
,

汉代统治者也根据经学
“
政与乐通

”
( ((j L记

·

乐记》 )

之论强调应有所取舍
。

具体地说
,

就是他们提倡
“ 雅顷之声

” ,

而反对 “
靡靡之音

” ,

即
“

郑

卫之音 ” 。

如哀帝罢除乐府
,

便因此下诏说
: “ 惟世俗奢泰文巧

,

而郑卫之声兴
。

夫奢泰则

下不逊而国贫
,

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
,

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
,

· , ·

… 孔子不云乎 ?
`

放尹

声
,

郑声淫
。 ’

其罢乐府官 ” ,

又成帝时
,

平当以宫 中之乐 皆 为 郑声
,

上书要求
“ 放郑近

雅 ” ; ( 《汉书
·

礼乐志》 ) 光武帝时
,

宋弘以桓谭
“ 数进郑声

” ,

批评他 “ 非忠正者
” ;

( 《后汉书
·

宋弘传》 ) 这些也都是例证
。

说明就是在音乐的欣赏内容上
,

经学也是有着很

深的影响
。

在舞蹈和杂技方面
,

经学同样也有着影响
。

当然
,

由于其独特的艺术形式
,

它们在内容

上不可能象音乐
、

美术那样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
。

但是在表演的规模
、

场所以及观众的身份

等等问题上
,

它们也仍然要多少受到经学的制约
。

例如关于舞蹈表演的规模
, 《白虎通》 便

_ 明确规定了它的尊卑等级
。

所谓
“

天子八愉 (列 )
,

诸候四价
,

所以别尊卑
。

… … 《春秋公羊传》

日
: `

天子八情
,

诸公六情
,

诸侯四愉
。 ’ ” 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记载

,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

6 3
-



七
、

结 语

综上所述
,

在 以经治国的思想指导下
,

汉代的社会生活曾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
。

这不仅表

明经学当时己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
,

而且更暴露 出汉代地主阶级运用经学来巩固统治

的根本 目的
。

因为经学的影响虽然有多种方面
,

但是其中最 突 出和 最 本质的
,

还是那种对
“
贵贱有等

” 和纲常伦理观念的灌输
。

可以说
,

无论衣
、

食
、

住
、

行
,

还是婚姻家庭和其他

方面
,

它们都已成为体现尊卑制度和推广教化的工具
。

这就清楚地昭示我们
: 汉代统治者之

所以要借助经学进行统治
,

其 目的就是既要用经学从制度上来宣扬他们的等级关系
,

保证为

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
; 同时又要用经学 来 禁 锢 人们的思想

,

使之懂得
“ 君臣父子之纲 ” 、 “ 违邪归正之路 ” ,

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种统治秩序
。

因此
,

尽管这种

做法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问题
,

有的甚至是严重间题
,

但是总的来说
,

它对巩固汉王朝的

统治无疑是有利和有效的
。

另一方面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

汉代以经治国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

响
,

对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也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

从以上论述即可看出
,

在

以经治国的方针指导下
,

汉代的生活方式已经由风俗各异开始 出现趋同
。

人们当时不止思想

上把经学奉为泉圭
,

而且在生活中也都逐渐地身体力行
。

尽管由于各地经济
、

文化的发展很

不平衡
,

经学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统一各地的生活习惯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当时也确实

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
“ 天下为一

,

万里同风 ” ( 《汉书
·

终军传》 ) 的趋势
。

所以
,

这对于

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自然会起着促进作用
,

并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此外
,

就其影响的广度而言
,

汉代以经治国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

也表明经学已经渗

入到汉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
,

不仅汉代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法律与

文化教育被纳入到经学的轨道之中
,

甚至汉代的社会生活和其他方面也都与经学有着直接或

间接的关系
。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

我们要研究汉代历史
,

如果不研究经学
,

不研究汉代的

以经治国
,

那就无法真正 了解汉代社会
,

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汉代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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